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

王毅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0,810,338.77 205,545,549.07 -36.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7,152,626.20 575,671.70 1,142.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482,838.92 -6,312,535.66 139.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43,114,457.59 -53,038,859.02 18.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42 0.0019 1,173.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42 0.0019 1,173.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5% 0.06% 0.6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2,208,820,374.14 2,392,545,731.39 -7.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955,614,311.96 948,071,247.78 0.8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说明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6,226,415.09 中成集团股权托管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04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56,603.77

合计 4,669,787.28 --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
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2,27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成套设备进出
口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45.36% 134,252,133 29,436,033 0

邓兰
境内
自然
人

1.13% 3,333,800 0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0.44% 1,307,400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博时中证央
企结构调整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42% 1,242,814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夏中
证央企结构调整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2% 1,230,700 0

邢念健
境内
自然
人

0.41% 1,221,295 0

沈宏良
境内
自然
人

0.34% 1,009,800 0

邱东
境内
自然
人

0.29% 846,300 0

王新强
境内
自然
人

0.29% 846,000 0

肖文琴
境内
自然
人

0.27% 813,100 0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104,816,100 人民币普通
股 104,816,100

邓兰 3,333,800 人民币普通
股 3,333,800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307,400 人民币普通
股 1,307,4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中证
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1,242,814 人民币普通
股 1,242,81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
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1,230,700 人民币普通
股 1,230,700

邢念健 1,221,295 人民币普通
股 1,221,295

沈宏良 1,009,800 人民币普通
股 1,009,800

邱东 846,300 人民币普通
股 846,300

王新强 846,000 人民币普通
股 846,000

肖文琴 813,100 人民币普通
股 813,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 10名股东中，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成套设备
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属于控股股东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的唯一股
东，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未知其他流通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其他
流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 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

1、邓兰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3,333,800股，持股比 1.13%；

2、邢念健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217,698股，通过中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03,597股，合
计持有 1,221,295股，持股比例 0.41%；

3、沈宏良通过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 1,009,800股，持股比例 0.34%；

4、王新强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1,000股，通过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45,000，合计
持有 846,000股，持股比例 0.29%；

5、肖文琴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160,000股，通过安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53,100股，合计
持有 813,100股，持股比例 0.27%。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
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表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增减幅度 变动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382,777,668.
58

630,347,541.
63 -39.28%

主要由于本期偿还银行借款、缴纳转让丰台
办公楼土地增值税、支付应付账款、预付供
应商款项所致。

预付账款 280,265,076.
87

232,272,483.
52 20.66% 主要由于公司本期预付贸易及工程项目供

应商款项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176,946,048.
98

296,392,735.
08 -40.30% 主要由于本期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合同负债 301,989,212.
80

252,318,324.
59 19.69% 主要由于公司工程项目预收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28,270,881.9
8

107,831,667.
93 -73.78% 主要由于本期缴纳了转让丰台办公楼土地

增值税所致。

营业收入 130,810,338.
77

205,545,549.
07 -36.36% 主要由于在执行工程项目按进度结转收入

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110,688,930.
90

178,225,945.
09 -37.89% 主要由于在执行工程项目按进度结转成本

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8,970,628.2
8 0.00 100.00% 主要由于本期回款冲回已计提减值损失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
83,624,167.6

8
4,487,160.05 -1963.63% 主要由于本期缴纳转让丰台办公楼土地增

值税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
120,512,814.

20

55,639,496.9
2 -316.60% 主要由于本期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

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

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年 01月 08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未提供任何书
面资料

2020年 01月 20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未提供任何书
面资料

2020年 02月 17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未提供任何书
面资料

2020年 02月 27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未提供任何书
面资料

2020年 03月 12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未提供任何书
面资料

2020年 03月 20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未提供任何书
面资料

2020年 03月 27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未提供任何书
面资料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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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
发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在北京市安定门西滨河路 9 号中成集团大厦公司
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 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占应到
董事人数的 50%以上，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公司董事刘艳女士主持了本次董事会会议，会议采用举手表决方式，由主持人
计票并宣布表决结果。列席本次会议的有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董事会会
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
案》；选举刘艳女士为公司董事长，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长刘艳女士为公
司法定代表人。

二、以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
案》；同意聘任张晖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三、以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议案》；同意聘任张朋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任期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 ：中国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 9 号
电话：010-84759518
传真：010-64218032
电子信箱： complant@complant-ltd.com
四、以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媒体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五、以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

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

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
的《关于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公告》。

此外，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关于执行新收入准
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附件：刘艳女士、张晖先生、张朋先生简历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附件：
1、刘艳女士：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现任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历任成套公司人事处
干部，中成集团总公司人事部副经理、经理，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党委书记兼副
总经理。

刘艳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刘艳女士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存在关
联关系：现任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 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2、张晖先生：大学本科学历。 现任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成套
设备进出口云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历任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云南公司一部副
经理、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云南公司副总经理、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云南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兼总经理。

张晖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
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3、张朋先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现任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新加坡亚德集团董事长。 历任国家开发投资公司计划
财务部、国家开发投资公司财务会计部会计，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外派广东中能酒精
有限公司任财务总监，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经营管理部经理，中成进
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副
总经理。

张朋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
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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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召开及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4 月 24 日 14:30。
4、现场会议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大道 2999 号―成都航宇超合金

技术有限公司会议室。
5、主持人：董事长张政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99 人，代表股份 205,749,38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30.635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126,568,66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18.845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7 人， 代表股份 79,180,721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1.789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97 人， 代表股份 10,078,282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1.500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265,566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39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6 人， 代表股份 9,812,716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4611％。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 通过了以

下议案：
议案 1.00 关于制定《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 年）股

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3,014,37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707％ ； 反对

2,721,5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3227％；弃权 13,5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343,2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2.8623％；反对 2,721,5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0038％；弃权 13,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40％。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有效表决权的通过。
议案 2.00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3,419,77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677％ ； 反对

2,294,2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1151％；弃权 35,4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21,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48,6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8848％；反对 2,294,2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7640％；弃权 35,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13％。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有效表决权的通过。
议案 3.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3,443,67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794％ ； 反对

2,099,7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205％；弃权 206,0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21,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72,5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1219％；反对 2,099,7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8341％；弃权 206,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440％。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有效表决权的通过。
议案 3.02 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3,432,17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738％ ； 反对

2,281,8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1090％；弃权 35,4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21,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61,0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0078％；反对 2,281,8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6409％；弃权 35,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13％。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有效表决权的通过。
议案 3.03 定价基准日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3,494,77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042％ ； 反对

2,219,2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786％；弃权 35,4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21,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23,6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6289％；反对 2,219,2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0198％；弃权 35,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13％。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有效表决权的通过。
议案 3.04 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3,419,77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677％ ； 反对

2,294,2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1151％；弃权 35,4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21,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48,6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8848％；反对 2,294,2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7640％；弃权 35,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13％。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有效表决权的通过。
议案 3.05 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3,419,77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677％ ； 反对

2,294,2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1151％；弃权 35,4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21,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48,6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8848％；反对 2,294,2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7640％；弃权 35,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13％。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有效表决权的通过。
议案 3.06 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3,500,07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068％ ； 反对

2,213,9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760％；弃权 35,4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21,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28,9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6815％；反对 2,213,9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9672％；弃权 35,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13％。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有效表决权的通过。
议案 3.07 滚存利润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3,500,07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068％ ； 反对

2,155,1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474％；弃权 94,2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21,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28,9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6815％；反对 2,155,1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3838％；弃权 94,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347％。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有效表决权的通过。
议案 3.08 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3,558,87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353％ ； 反对

2,043,3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9931％；弃权 147,2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21,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87,7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8.2650％；反对 2,043,3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2745％；弃权 14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606％。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有效表决权的通过。
议案 3.09 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3,500,07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068％ ； 反对

2,155,1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474％；弃权 94,2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21,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28,9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6815％；反对 2,155,1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3838％；弃权 94,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347％。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有效表决权的通过。
议案 3.10 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3,500,07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068％ ； 反对

2,213,9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760％；弃权 35,4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21,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28,9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6815％；反对 2,213,9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9672％；弃权 35,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13％。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有效表决权的通过。
议案 4.00 关于《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3,419,77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677％ ； 反对

2,307,7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1216％；弃权 21,9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21,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48,6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8848％；反对 2,307,7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8979％；弃权 2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73％。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有效表决权的通过。
议案 5.00 关于《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

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3,436,37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758％ ； 反对

2,291,1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1135％；弃权 21,9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21,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65,2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0495％；反对 2,291,1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7332％；弃权 2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73％。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有效表决权的通过。
议案 6.00 关于《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的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3,487,67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007％ ； 反对

2,239,8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886％；弃权 21,9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21,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16,5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5585％；反对 2,239,8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2242％；弃权 2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73％。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有效表决权的通过。
议案 7.00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3,419,77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677％ ； 反对

2,307,7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1216％；弃权 21,9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21,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48,6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8848％；反对 2,307,7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8979％；弃权 2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73％。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有效表决权的通过。
议案 8.00 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3,443,67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794％ ； 反对

2,283,8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1100％；弃权 21,9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21,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72,5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1219％；反对 2,283,8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6608％；弃权 2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73％。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有效表决权的通过。
议案 9.00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相关主体采取填补措施及

出具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3,443,67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794％ ； 反对

2,283,8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1100％；弃权 21,9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21,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72,5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1219％；反对 2,283,8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6608％；弃权 2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73％。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有效表决权的通过。
议案 10.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3,419,77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677％ ； 反对

2,146,2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431％；弃权 183,4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183,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48,6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8848％；反对 2,146,2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2955％；弃权 183,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183,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8198％。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有效表决权的通过。
议案 11.00 关于引入战略投资者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3,443,67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794％ ； 反对

2,122,3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315％；弃权 183,4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183,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72,5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1219％；反对 2,122,3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0583％；弃权 183,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183,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8198％。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有效表决权的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董事会聘请的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郭斌律师和晏国哲律师为本次会议

出具了见证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本次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主体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之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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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
发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在北京市安定门西滨河路 9 号中成集团大厦公司
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三名，实到监事三名。 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占应到
监事人数的 50%以上，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公司监事赵耀伟先生主持了本次监事会会议，会议采用举手表决方式，由主持
人计票并宣布表决结果。 本次监事会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以 3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
告》；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
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以 3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
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是根据财
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进行的合理变更，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执行变更后
的会计政策能够更为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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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
1、本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不产生重大影响。
2、 本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概述
2017 年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

会〔2017〕22 号)，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
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规定，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对会计政策相
关内容进行变更。

二、本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主要内容
新收入准则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1、新收入准则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要

求采用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来规范所有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并就“某一
时段内”还是“某一时点”确认收入提供具体指引。

2、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要求企业
在履行合同的履约义务，即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3、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 要求企业在
合同开始日对合同进行评估， 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在履行时分别
确认相应的收入；

4、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三、本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实施新收入准则，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首次执行

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不调整可
比期间信息。

首次执行日公司对尚未完成合同的影响进行了测算， 对与合同相关的报表项
目进行了重新列报。 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四、董事会关于本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 本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是公司根据财政

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进行的合理变更，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是根据财

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进行的合理变更，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执行变更后
的会计政策能够更为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本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是根据财

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进行的合理变更。 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执行变更后
的会计政策能够更为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 作为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执行新收入
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

特此公告。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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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